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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老字号申报书材料要求

一、申报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（以下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）：
1.“昆明老字号”申报表（附件6）；
2.品牌及企业基本情况介绍（附件9）；
3.企业营业执照、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；
4.获得商标注册的有关文件复印件；
5.近三年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（加盖财务章）；
6.能印证《“昆明老字号”评分细则》（附件4）的支撑材料（创立时间、牌匾等老字号重要信物、老字号文化传播和影响、老字号的认知度和美誉度、产品、技艺或服务的传承情况、昆明地方特色和文化、持续经营时间、经营场所面貌保留和风格的沿袭、列入文物保护情况、歼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、老字号文化建设、老字号文化宣传和展示、商标、品牌荣誉与保护、发明创造、历史见证档案管理、经营发展、管理能力、行业领先程度、诚信类荣誉、创新意识、电子商务）；
7.承诺书（附件11）；
8.企业认为有必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二、印证材料排版、装订要求
为便于专家评审时检索，申报企业须自《“昆明老字号”申报表》首页起，在页脚居中位置使用阿拉伯数字从“1”开始连续、完整标注页码（其间不中断、不重新编码）直至本申报书最末页。同时，按照“申报“昆明老字号”印证材料装订顺序”（装订时置于品牌及企业基本情况介绍后、承诺书前)逐项标记清楚相应材料页码位置，其中用于印证多个不同要求的申报材料只需提供一份，标记清晰相应位置即可。
